关于推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第三届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章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第二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德工委）已完成规定工作期限，今年将进行换届。为保障换届工作有序推进，请做好新一届德工委单位会员的推荐工作。现将有关要求和程序通知如下。

一、单位会员产生的办法及名额
1.单位会员申请

各级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凡拥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愿意参加德工委活动的单位均可申请成为单位会员，并填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单位会员申请表》（附件1）。

2.单位会员代表推荐
每个单位会员可推荐代表1名。拟推荐的代表需填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代表推荐表》（附件2），经批准可成为正式代表。

3.推荐名额

各省级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以下简称省级职教学会）原则上按分配名额（附件3）推荐单位会员及其代表。
二、换届流程

1.相关单位和人员于4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各省级职教学会。

2.各省级职教学会审核单位会员申请及其代表推荐情况，于4月30日前报送德工委换届筹备组。

3.德工委换届筹备组审核各省级职教学会推荐的单位会员及其代表推荐人选名单，草拟新一届德工委委员、常务委员、副主任、主任候选人名单，报送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审批。

4.经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审批通过后，召开德工委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德工委新一届委员、常务委员、秘书长、副主任、主任，并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备案。
三、其他事项

请相关单位和个人按照要求填报材料，并将纸质版材料寄送至所属省级职教学会；请各省级职教学会按时将审核后的相关材料扫描版（PDF）报送至德工委邮箱。

德工委秘书处：黄老师

联系电话: 010-58582350；18612518932

电子邮箱: degongwei@163.com

附件：

1.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单位会员申请表

2.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代表推荐表

3.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及其代表名额分配表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秘书处

2021年4月1日

附件1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人
	

	通信地址
	
	邮编
	

	成立时间
	 

	单位性质
	研究机构□   院校(本科(  高职□  中职□)   企业(国企□  民企□  合资□)

社团机构(学会□  协会□)        其它((               )

	单位负责人

	姓 名
	
	办公电话
	

	
	职 务
	
	办公邮箱
	

	
	行政级别
	
	手 机
	

	联 系 人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办公邮箱
	

	入
会
申
请
       
	

	备 注
	

	申
请
与
审
核
意
见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代表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 片


	民族
	
	专业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最高学历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工作简历
	

	本人承诺
	1.本人同意接受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人选。
2.若当选，将认真完成委员会的各项任务，执行德工委的各项决议。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1.同意该同志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委员人选。
2.确认该同志委员人选的真实性、有效性。
3.为该同志履行相应职责提供必要条件和经费，按时缴纳会费。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职教学会意见
	省级职教学会盖章
                                                   年  月  日

	德工委换届筹备组意见
	德工委筹备组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单位会员及其代表名额分配表
	地区
	单位会员名额
	单位会员代表名额
	备注

	北京
	4
	4
	　

	天津
	4
	4
	　

	河北
	6
	6
	　

	山西
	6
	6
	　

	内蒙古自治区
	4
	4
	　

	上海
	4
	4
	　

	山东
	6
	6
	　

	江苏
	6
	6
	　

	安徽
	6
	6
	　

	江西
	4
	4
	　

	浙江
	5
	5
	　

	福建
	5
	5
	　

	湖北
	6
	6
	　

	湖南
	6
	6
	　

	河南
	6
	6
	　

	广东
	6
	6
	　

	广西壮族自治区
	5
	5
	　

	重庆
	5
	5
	　

	四川
	6
	6
	　

	贵州
	5
	5
	　

	云南
	5
	5
	　

	陕西
	5
	5
	　

	甘肃
	5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4
	　

	黑龙江
	5
	5
	　

	吉林
	5
	5
	　

	辽宁
	5
	5
	　

	西藏自治区
	4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4
	　

	青海
	4
	4
	　

	海南
	4
	4
	　

	深圳
	4
	4
	　

	大连
	4
	4
	　

	青岛
	4
	4
	　

	宁波
	4
	4
	　




